上海杉达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关于2007年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事宜的通知

2007年6月27日印发  杉达内(教)[2007]第6号

2007年6月25日，上海杉达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学位委员会）召开了专门会议，会议就今年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工作和《上海杉达学院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的细则》（2006年9月发至学生，以下简称《细则》）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形成了以下决定：

一、将《细则》第四条的第2款修改为“在校学习期间，因违反考场纪律而受到留校察看壹年纪律处分的和毕业论文抄袭者”；

二、鉴于2006年之前的《细则》中未将上述第四条第二款的内容列入的客观原因，在2007年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工作中，按以下办法实施：

(一)凡在2006年9月以前因违反考场纪律而受到留校察看壹年纪律处分者，如符合《细则》规定的授予学位条件者，今年学校仍授予其学位；

(二)凡在2006年9月以后因违反考场纪律而受到留校察看壹年纪律处分的和毕业论文抄袭者，今年学校不予授予学位。

特此通知。请教务处和各学院照上述办法执行。
